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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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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辦人:周宜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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裝 受文者:高雄醫學大學

訶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1 2年2 月 4 日
發文字號:臺教技(二)字第 1122300206D號
速別: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發布令影本(合法規條文) ( 112020400009_A09000000E_1 122300206D一

senddoc6_Attachl.pdf, 112020400009_A09000000E_11 22300206D_senddoc6 
Attach2.odt) 

主話 : í 教育部加派專案輔導學校所屬學校財團法人董事監察人

及重新組織董事會管理辦法」第4條、第 5條，業經本部於

中華民國 112年2 月 4 日以臺教技(二)字第 1122300206A號令

修正發布，茲檢送發布令影本(合法規條文) 1份，請查

言兌明 : 

日召 。
' 、、、

一、本案電子檔得於本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C http: //edu.

law.moe.gov. tw) 下載。
誰 二、若對本法規條文有任何疑問 ， 請逕洽本部技術及職業教育

司周宜玄先生(電話: 02- 77366169 ) 

正本:司法院秘書處 、 行政院法規會 、 行政院教育科學文化處 、 法務部 、 臺北市

政府教育局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、臺中市政府教育

局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本部各單位、各公私

立大專校院(蘭陽技術學院、永達技術學院 、 亞太學校財團法人亞太創意

技術學院、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南縈學校財囝法人南縈科技大學、稻

江科技暨管理學院除外)

收文文號 : 112000097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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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「教育部加派專案輔導學校所屬學校財閻法人董事監察人及重

來rr組織董事會管理辦法」第四條、第五條。

I~t修正「教育部加派專業輔導學校所屬學校財閻法人董事監察人

及重新組織董事會管理辦法」第四條、第五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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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加派專案輔導學校所屬學校財團法人董事

監察人及重新組織董事會管理辦法第四條、第五

條修正條文

第四條 本部為依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加派董事，專

索輔導學校應將校務會議代表名單送本部參考。

專案輔導學校之專任教職員及學生有意願擔任董事

之人數不足者，本部得以學者專家擔任之 。

本部得就第一項名單中選任適當之專任教職員及學

生董事人選，並得的列候補人遷，併同學者專家董事、

監察人名單，提送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審議會

(以下簡稱審議會)審議通過後派任之。

第五條 本部為依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重新組織董事

會，得請專案輔導學校，由校務會議推選董事總數四分

之一以上之專任教職員擔任董事建議名單，併同願任董

事同意書送本部。

專案輔導學校得優先推遲未兼任行政職者，並將推

選結果公告周知。

第一項專任教職員有意願擔任董事之人數不足者，

本部得以學者專家擔任之 。

本部得參考第一項建議名單中還任適當人選，並得

的列候補人遷，併同學者專家董事名單，提送審議會審

議通過後派任之。


